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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论坛

WTO反倾销协议法律适用的困惑

———反倾销协议第 17.6(ii)条探微

翁　里 ,马　军

(浙江大学法学院 ,杭州 310028)
摘　要:　反倾销争端案件向来是WTO争端解决机制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世界贸易组织反

倾销协议第 17.6(ii)条规定了争端解决小组处理反倾销争端案件法律适用的“审查基准” , 允许当

事方对WTO反倾销协议的义务在可被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解释。 但是这样规定似乎存在着逻辑上

的矛盾 ,以至于将大大限制争端解决小组处理争端案件法律争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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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争端案件一直是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 。WT0建构了单

一的并且融合了的争端解决体系。各成员方都是以“争端解决程序与规则谅解书(DSU)”所定

的程序为唯一的争端解决程序。
①
“该体系的适用范围及于 WTO 及其附件的所有协定 ,包括

WTO设立协定 、多边贸易协定(包括反倾销协定)及诸边贸易协定等各项实体规范。
②
也就是

说 ,不论争端的案件的复杂程度如何 ,只能成立一个争端解决小组 ,其有全权解释并适用任一

协定的规定。WTO虽然整合统一了以前各协定的争端解决程序 ,然而它仍然容许个别协议保

持其特殊的部分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服务贸

易总协定及反倾销协议等都有其特别的规定与程序 ,在与 DSU 有所差别的范围内 ,允许优先

适用 。
③
换言之 ,WTO处理反倾销争端案件是以适用 DSU为原则的 ,只有在反倾销协议另有规

定的时候 ,才优先适用反倾销协议的特别规定 。反倾销协议争端解决方面的特别规定有第 17

条(协商和争端解决)的第 4—7款 。下面主要讨论一下第 17.6(ii)的有关法律争点的特别规

定。

反倾销协议第 17.6(ii)条规定 ,在审查第 17.5条所载事项时表述如下:

“小组应依据国际公法关于解释的习惯规则 ,解释本协议的有关规定 。如小组认为 ,本协

议的有关规定容许一个以上的可能的解释时 ,而主管机关的措施是以这种可能解释之一为基

础的时候 ,小组应认定其措施与本协议相符合 。”

有关反倾销协议法律适用一致性的问题 ,第 17.6(ii)条为最重要的规定 。依据第 17.6(ii)

条的规定 ,争端解决小组对反倾销法律解释的方法可分为两部分来说明:第一 ,争端解决小组

在解释协议的有关条款时 ,应采取“国际公法解释的习惯规则” 。第二 ,争端解决小组应尊重

74



“可被容许”(permissible)的解释。有关“可被容许”的解释部分 ,是指争端解决小组在反倾销案

件时 ,若认为反倾销协议的相关规定不是十分明确(ambiguous),并且相关国家主管机关的措施

是在可被容许的解释范围以内 ,那么争端解决小组不得武断地推翻该机关的措施 ,尽管争端解

决小组比较倾向于一种不同的可被容许的解释。
④
也就是说 ,执行机关被容许在反倾销协议可

容许的解释范围内运用自由裁量权选择它所适用的法律。但笔者认为该规定存在着内在的矛

盾 ,兹对该款规定的科学性具体分析如下: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1969年 5月 23日)第 5条规定:“本公约适用于一国际组织约章的

任何条约以及在一国际组织内议定的任何条约 ,但是对该组织任何有关规则并不妨碍。”WTO

作为国际组织大家庭中的一员 ,反倾销协议是其一揽子协议的一部分 ,当然适用《条约法公约》

有关解释的规则 。所以 ,第 17.6(ii)条所谓“国际公法解释的习惯规则”一般系指包括维也纳

条约法第 3节所规定的解释规则 。

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定包含在第 3节第 31 ～ 33三个条文内 。前两条分别规定

“解释的一般规则”和“补充的解释资料” ,后一条规定是关于“以两种或更多语文认证的条约的

解释” 。其中 ,第 31 、32条是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解释规定的基石 ,它们的内容来源于联合国

国际法委员会呈交给大会的最后草案的第 27条和第 28条 。按照国际法委员会的释义 ,第 3l

条的精神是:约文必须被推定为各当事国意思的权威性的表示 ,从而解释的出发点是阐明约文

的意义 ,而不是从头调查各当事国的意思 。⑤换句话说 ,该条所采取的是客观解释(客观论的文

本主义立场),即约文解释 ,而不是主观解释 ,即把条约当事国的意思作为与约文相分离的因素

而据以进行解释 。

第31条第 1项(“条约应就其用语按照上下文并参照其目的和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 ,善

意地予以解释”)开宗明义明文规定了解释的三个原则:第一 ,按照善意进行解释的原则(善意

原则是条约解释的一项古老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不对条约作任意解释 ,解释不能偏离条约真

正的 、实质性的意思 。第二 ,条约当事国应被推定为具有其所使用的词语的通常意义的意思 ,

这是约文解释的精髓 。第三 ,词语的通常意义不应抽象地决定 ,这是常识和善意的要求。如果

上下文要求的一种意思隐含多种选择 ,那么 ,用语就得依据它给定的一种特定意思来解释 。

如果按照第 31条的规定(权威性解释因素)进行的解释所得到的意义:(甲)仍属不明或难

解;(乙)或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 ,条约法公约紧接着在第 32条规定了补充性资料条

款 , “为确定其意义起见 ,得使用解释的补充资料 ,包括条约的准备工作以及缔约的情况在内。”

可见 ,第 32条规定也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采用为解释资料 ,即只是作为证实由于适用第 31条

所得到的意思之用 ,或者按照第31条进行的解释所得到的意义不明或显属荒谬等时的补充解

释资料。总之 ,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解释的规定可以得出结论:“善意解释是根本 ,依约文

解释是基础 ,按照目的和宗旨解释是正当的保证 ,使用补充资料或准备资料是辅助性手段 。”⑥

WTO反倾销协议作为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的组成部分 ,当然适用上述条约法公约的解

释规则 。WTO争端解决小组在有关反倾销协议的法律适用上 ,依此规则 ,依据条约的目的与

目标 ,以诚信探求条文用语的通常意义 ,并在条约法公约第 32条的有关补充性解释资料的规

定的印证下 ,最终将有单一的并且较佳的解释 ,也将最终真正地探求到约文的真实意义所在 。

那么 ,怎么能够允许有多种“可被容许”的解释空间 ,同时拥有两种或多种可能的解释呢? 这不

在同一条款里出现了前后语义的矛盾和冲突吗?

条约解释的终极目的是正确阐释条约条款的文字含义以及当事各方在条约中所表达的意

图 ,通过法律解释 ,澄清歧义和矛盾 ,使不确定的 、模糊的含义得以明确 ,使隐含的意义得以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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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扫除正确适用法律的障碍 ,减少和消除条约解释争端的发生 ,创造正确地适用法律的环境

和条件。而如果按照第 17.6(ii)的规定来解释将势必使得缔约者期望借条约实现的目标和计

划落空。事实上 ,如果不同的WTO会员都采用多种可能的解释 ,那么同一反倾销协议的法律

要件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将有不同的意义。反倾销法律适用就将变得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变

性 ,也有可能被当事国或地区作歪曲 、专断 、背离目标和宗旨的解释 ,成为当事国或地区在执行

反倾销协议的过程中保卫自己立场的变幻莫测的王牌和工具 ,而争端解决小组因此也将无法

确保反倾销协议有一致的解释 。

综上所述 ,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议第 17.6(ii)条明确规定了争端解决小组争端解决法

律适用的指导原则 ,却也由于其自身规定的前后矛盾及不周延性 ,大大贬损了“通常意义” 、“善

意”解释原则的基础作用 ,亦大大限制了其处理反倾销案件实体内容以及法律争点的能力 ,而

进口国国内产业的利益却因此得到了加强。鉴于此 ,我国在处理反倾销案件中亦可从中获得

有益的启迪 ,在WTO允许的框架范围内 ,灵活机动地处理有关的反倾销诉讼 ,并为其寻求充足

的立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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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to WTO Anti-Dumping Agreement 17.6(ii)

Weng Li ,Ma Jun

(Law School of Zhe 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 310028 , China)

Abstract:WTO Anti-dumping Agreement 17.6(ii)stipulated the examination standard of law ap-

plication when the dispute settlement panel settlesthe dispute.Where the panel finds that a relevant provi-

sion of the Agrement admits of more than one 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 , the panel shall find the authori-

ties' measures to b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greement if it rests upon one of those permissible interpreta-

tions.But it is paradoxical according to the intertpretation principle of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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